附件2

体  检  温  馨  提  示
一、请所有进入体检的考生务必携带面试准考证、居民身份证原件，于3月19日早晨6:10前到达贵州省团校（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青年路167号）统一乘车，请考生提前15分钟到达。6:10未准时到达者视为自动放弃体检资格。
二、考生到达集合地点后，应全程遵从管理。

三、体检前一天要注意休息，保持良好心态，注意清淡饮食，避免剧烈运动和情绪激动，勿自行服药。尽量禁食牛奶、豆制品、饮料、糖类等食品，勿抽烟饮酒，体检前务必要保证8-12小时的空腹，以免影响检查结果。

四、体检当天要穿轻便服装，不化妆，不穿连衣裙、连裤袜，不穿有金属扣子的内衣裤、不佩戴贵重饰品。
五、体检当日请勿戴隐形眼镜，有近视者务必佩戴合适自身度数的镜框眼镜。

六、体检当天禁食早餐，在抽血、B超检查后方可进餐。
七、心电图和血压测量时应避免精神紧张，保持心情稳定。
八、慢性病史者及时向医生提供既往病史、手术史等，如正在服用某些药物也应及时告知体检医生，便于分析体检资料作出结论。

九、妇科检查前应排空小便，女性例假期间，亦需留取小便，妇科检查时应告知医生以及体检现场的工作人员。
十、怀孕或有可能已孕者，应告知体检医生，勿做胸部X 光。
十一、体检结束时，到指定地点填写《体检表》，待工作人员检查信息无遗漏后方可离开。

十二、严禁弄虚作假、冒名顶替。如隐瞒病史影响体检结果者，后果自负。

十三、其他由体检医师根据需要，增加必要的检查、检验项目等。

